江苏省礼花弹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为了加强对礼花弹等A级产品的安全监管工作，全面规范我省礼花弹安全生产经营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开展礼花弹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采取“源头管理、过程监督、疏堵结合”的方法，强化对礼花弹等A级产品的安全监管，有效预防各类涉及礼花弹事故的发生。

二、工作任务

通过开展礼花弹专项治理工作，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市场，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具体目标是：

（一）2010年底前，我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礼花弹生产领域。

（二）整顿、规范礼花弹等A级产品的销售渠道，取消我省烟花爆竹经营（批发）企业经营许可范围中的A级产品经营项目。

三、工作安排

礼花弹专项治理时间为2010年7月至12月，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取消A级产品经营项目（7至8月份）。各市安监局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礼花弹专项治理工作要求，将辖区内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经营许可范围中具有A级产品项目的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统一收回，8月底前送交省安监局，由省安监局变更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范围。

（二）清退库存剩余A级产品（9至10月份）。各烟花爆竹经营（批发）企业要尽快与相关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联系，将库存剩余A级产品退回生产企业。

（三）规范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监管，清理A级产品生产许可项目（10至12月份）。经营范围中有A级产品经营项目的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出口），按照《烟花爆竹流向登记通用规范》和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监管工作要求，使用全国统一的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监管信息系统，管理礼花弹销售行为。12月底前, 取消我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范围中A级产品生产项目。

四、工作要求

（一）各市安监局要充分认识礼花弹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按照专项治理的时间要求，确定各阶段的工作重点，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各项措施和要求落到实处。
（二）监督和帮助烟花爆竹经营（批发）企业将库存的A级产品退回生产厂家，杜绝A级产品的销售行为。指导烟花爆竹经营（批发）企业加强对库存A级产品清退前的安全管理，确保贮存期间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充分利用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监管系统加强对礼花弹出口销售活动的监督管理，出口企业不得向国内任何单位或个人销售礼花弹。严禁未取得礼花弹生产许可的生产企业从事或变相从事礼花弹生产活动。

（三）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运输、燃放活动等环节的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及时发现并严厉打击涉及礼花弹的各类非法违法行为，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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